
《2025年控煙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邵家輝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
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
1(2) 刪去 “及(5)” 而代以 “、(5)及(6)”。 

1(3)(b) 刪去“條”而代以“及 9條”。 

1(3)(e) 刪去“部”而代以“部(第 73條除外)”。 

1 加入 —— 

“(6) 根據第(2)款關乎第 2 (第 4(1)及 9條除外)、5 (第 38(5)條

除外) 或 9 部或第 73 條作出的公告，須經立法會批

准。”。 

新條文 在第 10部中，在第 2分部中，加入 —— 

“73. 修訂第 18條 (規例及命令) 

在第 18(2)條之後 —— 

加入

“(3) 根據第(1)(ca)、(cb)或(cc)款訂立的規例，或

根據第(2)款作出的命令，須經立法會批

准。”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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